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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2）第 01062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公司”）2021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

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银行存款函证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五）银行存款函证事项”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聚龙公司合并银行存款余额为 35,065.59 万元, 我们实施了

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未能实施函证程序的

银行存款 1,070.62 万元，其中，上海地区涉及金额 973.47万元，国外地区涉及金

额 97.15 万元；已发函但未收到回函的银行存款 777.25 万元，其中，国内地区银

行涉及金额 102.42 万元，国外地区涉及金额 674.83 万元；向浙商银行函证 2021

及之前年度违规担保事项也未收到复函，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

断银行存款金额的准确性及担保等其他事项的完整性。 

（二）违规对外担保及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二）资金占用及偿还情况”所述，聚

龙公司以子公司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的定期存单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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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公司提供担保，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35,596.79万元；通过提取调

试币转存个人账户的形式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9,750万元；通过供应

商转款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控制的关联公司的形式形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

金占用 6,955.51万元。 

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有 28,819,08万元（包含应收利息 3,078.02 万元）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尚未收回，可收回金额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前期相

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判断聚龙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完整性、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剩余款项的

可收回性、减值损失的合理性及其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三）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所述，

聚龙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柳长庆、柳永诠于 2021 年 7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因聚龙股份、柳长庆、柳永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聚龙股份、柳长庆、柳永

诠进行立案调查。截止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聚龙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聚龙

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落所述事项，我们认为未发现的

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根据我们的职业判

断，这些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且该等

事项涉及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涉及披露的事

项所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

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同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五条中对“广泛性”的判断作出了明确要求：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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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

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  

（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

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 

要。  

我们认为，对聚龙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与财务

报表的重要项目以及或有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等多项披露事项相关。这些

要素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而且广泛。 

综上所述，我们对聚龙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其对聚龙公司报告期内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可能影响金额。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聚龙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存在重大错报。 

五、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情况 

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未完全消除，因违规对外担

保及其他形式形成的资金占用在本期收回 20,124.35 万元。 

六、使用目的 

本专项说明仅供聚龙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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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

见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2）第 010623 号）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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